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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院公共⼯程委員會主管法規共⽤系統
列印時間：107.11.06 18:27

英譯法規中文內容

法規名稱 (Title)： 環境⼯程技師簽證規則 英

公發布⽇ (Date)： 100.11.24

法規內文 (Content)： 第 1 條     本規則依技師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⼗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 
第 2 條     本規則所稱環境⼯程技師（以下簡稱環⼯技師），指依本法第八條第
⼀項 
規定領有執業執照，並依本法第七條第⼀項規定⽅式執業之環境⼯程科技師。 
本規則所稱簽證，指環⼯技師依本規則於環境保護法律規定應簽證之查核文件
執⾏查核 
後，根據查核結果製作⼯作底稿、簽證報告及簽證紀錄，並於該查核文件、⼯
作底稿及 
簽證報告簽名及加蓋技師執業圖記。 
 
第 3 條     環⼯技師執⾏簽證業務，應先向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辦理簽名及技
師執 
業圖記式樣之登錄；其有變更者，應⾃事實發⽣之⽇起⼗五⽇內，依上開程序
向中央環 
境保護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錄。 
 
第 4 條    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環⼯技師執業執照之核發、撤銷、廢⽌、註銷及執
業執 
照登記事項之記載時，應將辦理情形同時副知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；直轄
市、縣（市 
）主管機關受委辦前揭業務者，亦同。 
 
第 5 條     環⼯技師之簽證項⽬如下： 
⼀、⽔污染防治法規定應簽證事項。 
⼆、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應簽證事項。 
三、其他環境保護法律規定應簽證事項。 
 
第 6 條     環⼯技師受託執⾏簽證業務，應將簽證經過確實作成紀錄，連同所有
相關 
資料、文據彙訂為⼯作底稿。 
⼯作底稿為環⼯技師證明已盡專業⼯作責任，及作成簽證報告所表⽰意⾒之依
據。 
 
第 7 條     環⼯技師於簽證報告所表⽰之意⾒、所載之事實及數據，均應提供確
實證 
據；該證據資料，並應彙訂於⼯作底稿中。 
 



11/6/2018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管法規共用系統

http://lawweb.pcc.gov.tw/EngLawContent.aspx?media=print&lan=C&id=31 2/4

第 8 條     ⼯作底稿之編製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⼀、列明每⼀事實或數據之來源、取得⽇期及其計算經過。 
⼆、載明查核⼯作採⽤之⽅法、查核經過及完成⽇期，並附簽證技師現場實地
查核照片。 
三、引⽤之主要事實或數據，應註明出處。 
四、依序編列⾴次，並裝訂成冊。 
環⼯技師於製作⼯作底稿時，應查核相關資料確實及符合規定，於⾸⾴簽名及
加蓋技師 
執業圖記，並於⼯作底稿兩⾴間加蓋騎縫印章或以其他⽅式表⽰其⾴次為連
續。 
 
第 9 條     環⼯技師執⾏⽔污染防治法第⼗七條規定之簽證業務時，應依同法施
⾏細 
則第八條規定辦理，並應將廢（污）⽔及污泥處理設施規劃、設計、監造、試
⾞及功能 
測試等各階段作業之查核結果，記載於⼯作底稿。 
 
第 10 條    環⼯技師執⾏空氣污染防制法第⼆⼗六條規定之簽證業務時，應依中
央環 
境保護主管機關指定事項辦理，並應將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規劃、設計等各階段
作業之查 
核結果，記載於⼯作底稿。 
環⼯技師執⾏其他環境保護法律規定之簽證業務時，應將查核結果，記載於⼯
作底稿。 
 
第 11 條    環⼯技師對於⼯作底稿應盡保密及妥善保管之責任，並應⾃提出簽證
報告 
之⽇起，保存五年。 
前項⼯作底稿，委託⼈得要求閱覽、抄錄或影印，環⼯技師不得拒絕。 
 
第 12 條     簽證報告應記載下列事項，並由環⼯技師簽名及加蓋技師執業圖
記： 
⼀、簽證之法律依據。 
⼆、委託⼈姓名或名稱。 
三、委託⼈住居所、事務所或營業所。 
四、委託事項、⽇期。 
五、簽證內容摘要。 
六、查核項⽬、查核意⾒。 
七、簽證⽇期。 
 
第 13 條     環⼯技師應依據查核結果，依下列⽅式之⼀，於簽證報告中表⽰意
⾒，並 
應記明所表⽰意⾒之理由： 
⼀、無保留意⾒。 
⼆、保留意⾒。 
三、否定意⾒。 
四、無法表⽰意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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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 條     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環⼯技師應出具保留意⾒之簽證報告： 
⼀、污染防治（制）設施或措施之設計依據，尚無具體明確之文獻指引、報告
或數據、實 
驗結果佐證。 
⼆、製程條件與污染物產⽣之關係，尚無具體資料判斷其合理性。 
三、污染防治（制）設施或措施之操作維護計畫，尚無具體資料佐證其⾜以確
保設備之正 
常運轉及具有緊急應變措施之能⼒。 
四、其他因委託⼈之隱瞞或欺騙，致使無法作公正詳實之簽證報告。 
 
第 15 條     環⼯技師查核結果有前條第⼀款⾄第三款情形之⼀，且情節重⼤
者，應出 
具否定意⾒之簽證報告；有前條第四款情形，且情節重⼤者，應出具無法表⽰
意⾒之簽證 
報告。 
 
第 16 條     環⼯技師已完成查核，各項污染防治（制）設施或措施已依相關法
令及採 
⽤公認之污染防治（制）技術原理或常規辦理，且無前⼆條所定情形者，環⼯
技師應出具 
無保留意⾒之簽證報告。 
 
第 17 條     環⼯技師應於完成簽證報告之⽇起⼗五⽇內作成簽證紀錄，報中央
環境保 
護主管機關備查。其紀錄內容，應包括下列事項： 
⼀、委託⼈姓名或名稱。 
⼆、委託⼈住居所、事務所或營業所。 
三、委託事項及⽇期。 
四、現場查核⽇期及照片。 
五、查核意⾒。 
六、簽證⽇期。 
七、其他經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指定之項⽬。 
前項之報請備查，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得指定電腦資料庫，由環⼯技師以電
⼦資料傳輸 
⽅式辦理。 
環⼯技師未依前⼆項規定將簽證紀錄報請備查或內容有錯誤，經通知限期改
正，屆期未改 
正或改正不完全者，依本法第⼗九條第⼀項第三款及第三⼗九條⾄第四⼗⼆條
規定處理。 
 
第 18 條     環⼯技師執⾏簽證業務，不得有下列情事： 
⼀、簽證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，未予更正或予以隱飾。 
⼆、簽證報告，就應予說明之事實未予說明。 
三、簽證事項中之環境保護設施或措施與有關法令或污染防治（制）技術 
    原理或常規不相⼀致，未予指明。 
四、未親⾃到現場實地查核污染防治（制）設施或環境現況。 
 
第 19 條     各級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或受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，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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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⾏政院公共⼯程委員會主管法規共⽤系統

環⼯技 
師所為簽證之文件有疑問時，得⾃⾏或委託專業機構向環⼯技師查詢，或檢
查、調閱有關 
簽證文件及審核環⼯技師受託簽證文件之⼯作底稿，環⼯技師不得規避、妨礙
或拒絕。 
 
第 20 條     環境⼯程科別以外之技師執⾏第五條簽證項⽬，應先向中央環境保
護主管 
機關辦理簽名及技師執業圖記式樣之登錄；其有變更者，應⾃事實發⽣之⽇起
⼗五⽇內， 
依上開程序向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錄。 
前項技師執⾏簽證，準⽤第六條⾄第⼗九條之規定。 
 
第 21 條     依法由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法⼈內部取得相關類科技師證
書⼈員 
執⾏第五條簽證項⽬者，其負責簽證者免加蓋技師執業圖記。但應於⼯作底稿
及簽證報告 
簽名，並於簽證報告註明技師科別、技師證書字號及檢附簽證時在職證明書。 
前項⼈員於執⾏第五條簽證項⽬時，準⽤第六條⾄第⼗九條之規定。 
 
第 22 條     本規則應⽤之⼯作底稿、各種表格及範例，由環⼯技師公會擬定，
報由中 
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備查。 
 
第 23 條     中華⺠國九⼗九年三⽉⼗五⽇修正發布之第三條、第⼗七條及第⼆
⼗條第 
⼀項規定，⾃修正發布後六個⽉施⾏。 
 
第 24 條     本規則除另定施⾏⽇期者外，⾃發布⽇施⾏。 
 
 


